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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18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项目超出 

预计金额及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8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

的，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预计 2018 年公司与中船重工集团之间及与其

他关联人全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64,960 万元，其中，向关联人采

购预计上限 3,935 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上限 15,150 万元，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上限 100 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上限 175 万

元，向关联人租赁或出租房产上限 600 万元。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存

款预计金额上限 15,000 万元，在关联人财务公司贷款预计金额上限

30,000 万元。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二、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公司根据上述上限协调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并对相关交易进行了

总量控制。经统计 2018 年度的汇总数据，公司 2018 年度关联采购实

际发生额为 5,928.54 万元，超出年度预计上限 1,993.54 万元。除此之

外，其他类别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未超出预计上限。 

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年 1-12月

预计发生金额

（万元） 

2018 年 1-12 月实

际发生金额（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商品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 2,000.00 2,311.91 

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 500.00 755.52 

中船永志泰兴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65.00 183.14 

杭州应用声学研究所 400.00 1,458.00 

扬州海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20.00 122.80 

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 931.03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及下属公司） 
600.00 40.01 

小计 3,685.00 5,802.41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供暖） 

北京长城西区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250.00 126.13 

小计 250.00 126.13 

关联采购 合计 3,935.00 5,928.54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产品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海装

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 

杭州应用声学研究所 600.00 2,205.93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1,200.00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2,300.00 1,239.28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5,200.00 4,608.51 

重庆华渝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60.00 310.34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80.00 - 

中国舰船研究院 150.00 68.87 

青岛双瑞海洋环境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 1,455.99 

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 60.00 60.00 

英辉南方造船（广州番禺）有

限公司 
- 775.86 

沈阳辽海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689.6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及下属公司） 
800.00 276.28 

小计 15,150.00 12,890.72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及下

属公司） 
100.00 63.72 

小计 100.00 63.72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北京长城西区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150.00 108.86 

船舶信息研究中心（714 所） 25.00 - 

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 24.65 

小计 175.00 133.51 

向关联人租赁或出租房产 
北京长城西区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200.00 146.98 



中国舰船研究院 400.00 124.72 

小计 600.00 271.70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存款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  

         

14,111.64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贷款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  

          

2,500.00  

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64,960.00 35,899.83 

三、关联采购超出预计上限原因 

由于生产相关军工产品需由中船重工集团下属企业及科研院所提

供协作配套，且军工任务计划受国家战略决策影响，任务数量具有一

定的不可预见性，导致 2018 年度该种性质的超限额采购金额较大。向

关联人采购存在的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1、预计向关联人江苏自动化研究所采购商品 2,000 万元，因特定

客户产品生产计划提前，造成原材料采购增加，2018 年度实际向关联

人采购 2,311.91 万元。 

2、预计向关联人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采购商品 500 万元，因特定

客户产品生产计划提前，造成原材料采购增加，2018 年度实际向关联

人采购 755.52 万元。 

3、预计向关联人中船永志泰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65 万

元，因特定客户产品生产计划提前，造成原材料采购增加，2018 年度

实际向关联人采购 183.14 万元。 

4、预计向关联人杭州应用声学研究所采购商品 400 万元，因特定

客户产品生产计划提前，造成原材料采购增加，2018 年度实际向关联

人采购 1,458 万元。 

5、未预计与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关联采购，



因本年度公司军民融合新产品投产而发生的原材料采购，实际向关联

人采购 931.03 万元。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胡问鸣 

 注册资金：6300000 万元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 

主营业务：以舰船为主的军品科研生产；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

理；船舶、海洋工程项目的投资；民用船舶、船用设备、海洋工程设

备、机械电子设备的设计、研制、生产、修理、租赁、销售；船用技

术、设备转化为陆用技术、设备的技术开发；外轮修理；物资贸易；

物流；物业管理；工程勘察设计、承包、施工、设备安装、监理；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船

舶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关联关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二）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马中 

 注册资金：5000 万元 

 企业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718 号 

主营业务：计算机应用及设备、信息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工程、



射频识别（RFID）应用与工程、软件开发、系统工程、自动化成套设

备、机电仪器生产及加工。 

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 

（三）杭州应用声学研究所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周利生 

企业住所：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桂花西路 82 号 

主营业务：声频，超高频，机械电子，磁探测及其配套的仪器仪

表设备，声电转换材料及器件，计算机硬、软件，工业自动控制，办

公自动化，石油测井，火工测试。 

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四）江苏自动化研究所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顾浩 

 注册资金：3000 万元 

 企业住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圣湖路 18 号 

主营业务：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的研制、生产、销售、

技术服务；电子信息产品及设备、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自动控制系

统工程研制、开发；软件产品、环保化工产品、建材、太阳能的研制、

开发、销售、服务；安全防范项目、网络工程的设计、施工、服务；



机械加工产品设计、开发、制造、销售、服务；通讯设备及器材、电

器机械销售；土木建筑设计、施工。 

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五）扬州海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有益 

 注册资金：1000 万元 

 企业住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吴州东路 168 号 

主营业务： 电源（机柜）、配变电设备、电气自动化设备、通讯

设备、船用配套设备、电子产品及器件、无人艇系统设计及改装修理

工程、电力储能及能量管理系统、导航应用系统、航行控制系统、目

标探测系统、定位终端设备、发射控制装置、设备壳体、专用电子检

测设备、风能原动配套设备、散热装置、冷却设备、环保设备、环境

控制及系统工程的研发、组装制造及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各类软件的开发和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上述设备的检测维修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六）中船永志泰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晓民 

 注册资金：2000 万元 

 企业住所：泰兴市济川街道南三环路 9 号 

主营业务：电连接器研发、生产与销售；LED 半导体照明产品研

发、生产与销售；环保及水处理供水设备制造、加工、销售；环境工

程施工；道路照明灯安装；承接道路照明工程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 

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七）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东生 

 注册资金：2470 万元 

企业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 9 号 3 号楼 B 座 2140 室 

 主营业务：科技开发、技术转让；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机电设备、机械设备租赁；销售日用品、

针纺织品、通讯器材、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金属材料、

体育用品；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未取得专项许可

的除外）；委托加工；维修电子设备。 

 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八）北京长城西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纥 

 注册资金：200 万元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4 号 

主营业务：机电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电

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物业管理；热力供应；机动车公共

停车场服务。 

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五、关联交易内容及定价依据 

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采购额度主要为子公司长城电子根据业务

需要向关联方采购电子类产品，对于上市公司业务经营不具有实质性

影响。有关军品的关联交易价格由军方审定，并由供给方和需求方执

行；有关民品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具体合同明确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

行。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中船重工集团作为我国核心的海军装备供应商、特大型国有企业，

拥有齐全的舰船及相关配套能力。根据我国对于武器装备能力建设的

总体规划及中船重工在我国海军装备制造领域的重要地位，中船重工



集团下属各企事业单位在军工科研生产配套任务中在军方主导下具有

不同的分工。 长城电子作为各类军用水声信息传输装备、水下武器系

统专项设备等军品领域的重点保军单位，根据军方对于相关产品总装

及配套单位的择优要求，长城电子与中船重工集团下属企事业单位发

生关联交易存在一定的客观必要性和合理性。 

2018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采购交易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

行的，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确认关联采购超出预计金额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2019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8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项目超出预计金额的议

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本次超出预计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意见如下： 

公司 2018年度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战略要求；交易未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

金额部分我们予以确认；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



事会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9 日 


